
毕节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2022 年毕节市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要点》的通知

局机关各科室、各直属单位，各县(市、区)分局，百里杜鹃管理区、金海湖新区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2年毕节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已经市生态环境局党委会议审议通过，

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毕节市生态环境局

2022年 3月 4日

2022 年毕节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和对

贵州对毕节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

市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决策部署，扎实做好 2022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出新绩，特提出如下工作要点。

一、总体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和对贵州对毕节工作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围绕“四新”主攻“四化”，立足“一区三高地、五个新毕节”战略定位，以高

质量发展为统揽，以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主线，以统筹推进中央和省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题整改、系统性治理

专项攻坚和从严排查整治群众身边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扎实推进“出新绩”年度

任务落细落实，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奋力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出新绩，为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奠定坚实的生态环境基础。

二、主要目标

——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98.4%，县级以上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率达 97%以上。全市不发生重度污染天气，细颗粒物年平

均浓度不大于 23微克/立方米，臭氧浓度得到有效控制，其余各项指标均达到《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

低比例达到国家和省下达的目标。

——全市国、省控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断面水质达到国家和省的目标要求，

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 100%；全市县城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到

或优于Ⅲ类比例达 100%。纳入“十四五”国家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的 3个区域地

下水考核点位水质级别极差点比例不上升；2个“双源”地下水考核点位水质保持

稳定。

——氮氧化物(NOX)、挥发性有机物(VOCS)、化学需氧量、氨氮重点工程减

排量达国家、省下达的目标要求。

——全市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达到国家和省的目标要求；完成省下达的受

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任务；完成省下达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

——完成 5个危险废物三年专项行动重点难点问题整改，渣场、尾矿库存在

问题完成整改率达 80%以上，医疗废物 100%实现安全收集和处置。

——完成“绿盾 2017- 2020”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问题整改，销号率达

100%；“绿盾 2021”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重点问题整改销号率不低于 50%。

——辐射环境质量保持良好。

——功能区噪声夜间监测点次达标率达 85%。

三、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一)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完成国家和省下达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约束性目标。

积极推进火力发电、水泥制造等行业减污降碳深度治理工作。持续推进碳排放权

交易工作，完成 2021年度重点碳排放企业名单调整、碳排放报告的编制及年度

核查等工作。推进低碳示范试点工作，加快推进低碳示范试点项目建设。积极做

好林业碳票备案等工作。

(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严把政策关、选址关、治污关，严控“高耗能、高

污染”行业新增产能和“小、散、乱”项目建设，把好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关口。持

续做好“六稳”“六保”环保审批服务，深化环评“放管服”改革，建立重大项目环评

服务台账，全力服务重大项目建设。积极推进首位产业园开展规划环评或跟踪评

价。

(三)全面推进“三线一单”落地运用。依托省“三线一单”技术服务保障力量，

做好建设项目选址叠图查重服务，识别项目所在管控单元类型，甄别是否符合分

区管控要求，充分发挥“三线一单”对项目选址的提前预判作用。强化“三线一单”

与规划环评、项目环评的联动和支撑。

(四)推进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改造。持续开展火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

金属冶炼、建材、屠宰、白酒酿造等行业清洁生产审核摸底排查，推进生产企业

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四、深化污染防治攻坚

(五)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反馈问题整改。制定《毕节市贯彻落实第二轮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

信访件整改方案》，扎实推进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全面复核

中央和省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交办信访件办理情况，持续提升群众满意度。



以煤矿和非煤矿山为重点，深入开展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改，不断提升企业

环境治理水平；开展 2022年生态环保督察整改综合督查，全面压实县(市、区)

和行业部门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责任。全力做好 2022年省级生态环保专项督

察服务保障及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六)持续加强生态环境监管执法。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问题，持

续开展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从严排查整治，严格落实“三三制”现场检查工作方

法，深入推进工业污染、生活污染、渗滤液污染等问题排查整治。深入开展打击

违法犯罪“利剑 2021-2025”、打击危险废物违法犯罪和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

据弄虚作假专项行动，加强煤矿、污水处理、工业园区等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执法

检查，统筹抓好污染源日常监管；强化区域执法联动，持续加强赤水河、三岔河

等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监管。

(七)深入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化城市污染天气防控攻坚，实施大气

污染防治突出问题整治、扬尘污染整治、秸秆焚烧等低空散烧污染整治三大攻坚

行动；组织修订毕节市轻中度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方案，进一步优化城市环境空气

污染应急处置措施；深化臭氧污染防治攻坚，全面开展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

刷、加油站、汽车修理厂等行业涉 VOCS使用、排放企业排查整治工作。加强加

油站油气三次回收治理，推进加油站油气检查、检测及油品运输车辆油气回收检

测工作全覆盖。继续推进黔希煤化工动静密封点检测与修复工作。全面实施机动

车排放检验和维护制度，强化非道路移动源排放综合治理和柴油货车联合执法，

加大重点用车企业监管力度，推进重型柴油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远程排放监控安

装工作。

(八)深入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印发实施《毕节市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持续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加快推进“千吨



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整治巩固提升工程。开展乌江磷污染治理攻坚专

项行动，深化磷矿、磷化工企业、磷石膏库生态环境污染排查整治。配合行业主

管部门开展生活污水治理攻坚专项行动，推进污水处理厂和污水管网“三个一体

化”建设改造。继续推进草海水生态修复与治理，督促推进黔西市建成区黑臭水

体治理。积极推动赤水河、东风水库等河流(湖)创建美丽河湖。

(九)深入打好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

确保污染地块安全利用。动态更新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推进土壤重点监

管单位隐患排查整改。继续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启动毕节市受污染耕地土

壤重金属污染成因排查与分析项目。持续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农村黑臭水体

治理。开展已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改造提升。配合省级开展“十四五”国家地

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点位维护和监测。

(十)深入打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攻坚战。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治理攻坚行动，

提高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开展长江经济带渣场、尾矿库环境风险问题排查

整治。推进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染防治，完成 2个企业重金属总量减排任务。

推动纳雍、赫章加快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积极谋划启动“无废城市”创建。

(十一)深入打好生态环境风险防控攻坚战。组织开展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

企业及化工园区等重点行业隐患排查。开展涉危重点行业企业监督检查和规范化

管理考核。完成赤水河流域应急响应方案和风险源地图编制。组织推进企业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电子化备案工作，确保较大以上风险源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电子化备案率达 100%、其他风险源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电子化备案

率达 90%以上；启动区域风险评估工作。实施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能力提升工程，



组织开展市级综合演练。更新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专家库，建立全市环境应急

物资信息库和统一调度机制。

(十二)加强核与辐射安全隐患排查。开展放射源辐射安全风险监督检查和在

产伴生放射性矿辐射环境监督性监测。加强电磁辐射建设项目监管。开展辐射事

故应急演练，提升核与辐射应急响应能力。

(十三)深入实施“双十工程”。按照“全面排查、滚动治理”原则，实施生态环

境保护“十大污染源治理工程”和“十大重点行业环境污染降碳减污深度治理工程”，

持续推动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和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升级。

(十四)加强污染源在线监控监管。推进赤水河流域和乌江流域化屋基段污水

处理厂在线监控设施安装联网工作，开展垃圾焚烧发电行业达标排放专项检查，

提升污染源自动监控非现场监管效能。

五、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十五)加强生态示范创建。启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创建，以七星关区、

大方县、金沙县、黔西市、威宁县为重点，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和申报，力争获得 1-2个省级以上生

态示范创建命名。持续推进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创建工作。

(十六)加强生态保护监督。持续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监督和自然保护地人

类活动遥感监测线索核查，推进自然保护地问题整改销号。完成“绿盾2017-2020”

发现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问题整改销号，其他各级自然保护地问题整改销号



率不低于 80%，“绿盾 2021”发现的重点问题整改销号率不低于 50%。开展自然

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试点、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试点研究；

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成效监督。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六、深化生态文明制度改革

(十七)加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认真落实环境治理政务失信记录机制、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措施。积极探索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市

场化实现机制、生态补偿和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等，认真落实单

株碳汇项目机制。加快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机制，推进排

污许可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衔接、排污许可与入河排污口设置衔接。

(十八)强化生态环境治理支撑。深入贯彻落实并用好用足用活《国务院关于

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发〔2022〕2号)等支持政策，

努力争取上级支持，不断补齐全市生态环保基础设施短板。加强中央和省级生态

环境专项资金使用绩效管理，加大项目建设和资金执行力度。完成中心城区非甲

烷总烃自动监测站建设，并实现与国家联网。加强县级生态环境监测站能力建设，

提升监测业务能力。组织开展生态环境质量、污染源等环境要素监测和环境监测

机构监督检查，严厉打击监测数据造假行为。抓好生态环境统计工作。加强生态

环境与健康管理。加强生态环境宣传教育，推动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工作，引导社

会组织有序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和监督。

七、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十九)加强政治建设。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其重大意义和精神实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贵州重要讲话和对贵州对毕节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实际行动衷心拥护“两

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开展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学习教育，严格

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有关规定。

(二十)加强思想建设。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及时跟进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

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规范线上线下言行，加强意

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

(二十一)加强组织建设。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和新时期好干部标准，选好用好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

正廉洁的好干部，做好人才工作。加强干部教育培训，组织干部积极参加省生态

环境厅和市级组织的各类培训。强化日常监督管理，从严教育管理干部，建设忠

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生态环境干部队伍。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

促业务，推进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加强机关党委和党支部工作，加强对党员的

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提高党内活动和党的组织生活质量。积极做好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帮扶工作。

(二十二)加强作风建设。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整

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四风”突出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认真开展政府系统

“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年活动，围绕群众信访件办理和“三三制”工作法落实，以

生态环境监管执法为重点，深入开展干部作风教育整顿，坚决整治“庸、懒、软、

浮、娇”等不良作风，以狠抓落实带动作风转变，以改进作风促进工作落实。



(二十三)强化纪律建设。认真贯彻执行党章、准则、条例等党内法规，教育

党员干部始终对党忠诚老实，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筑牢党风廉政建设思想防线。

八、统筹抓好国家安全、档案、信息、政务公开、全面深化改革、安全生产

等相关工作。


